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安簡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炎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56012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如

下：

　　主　文

林炎豊犯過失致死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二第1行「金韋

衫」更正為「金韋杉」，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9「解剖鑑定

書」更正為「解剖報告書」，及證據部分另補充：被告林炎

豊於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本院勞安訴字卷第59頁）、被告

之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調偵字

卷第17至18頁，本院勞安訴字卷第63頁）外，其餘均引用如

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所為，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

致發生同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死亡職業災害，而犯同法第

40條第1項之罪及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起訴書雖

漏未論以刑法第276條規定，惟因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

經檢察官當庭補充更正起訴法條，並經本院告知被告變更後

之罪名（本院審勞安訴字卷第39頁，勞安訴字卷第58頁），

自不生變更起訴法條問題，附此敘明。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

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

一重之過失致死罪處斷。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

告僱用被害人施作本案工程，本應妥善注意工作場所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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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避免職業災害發生，卻疏未能依照法令規定設置防護設

備或安全措施，致發生被害人死亡之職業災害，所為實值非

難；惟念被告犯後尚知坦承犯行，並與被害人家屬洽談和解

及履行賠償（調偵字卷第17至18頁，本院勞安訴字卷第59、

63頁），堪認確有悔意，兼衡被告違背注意義務之程度，暨

其智識程度與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

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又被告雖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然於執行

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因一時失

慮致罹刑典，惟於本院審理時已坦認犯行，並履行約定賠償

金額（調偵字卷第17至18頁，本院勞安訴字卷第63頁），堪

認確有悔悟之心，告訴代理人亦同意給予被告緩刑宣告之機

會（本院勞安訴字卷第59頁），本院因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

與論罪科刑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上開所

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

規定，宣告緩刑2年，用啟自新。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具狀向本院提

出上訴，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彭馨儀提起公訴，檢察官余佳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陳佳妤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應附繕本) 。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自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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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

金。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56012號

　　被　　　告　林炎豊　

　　選任辯護人　余昇峯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

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炎豊係品欣實業社（址設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2

樓，商業統一編號為00000000）實際負責人，金勝雄則為品

欣實業社僱用之員工。於民國111年3月間，品欣實業社承攬

福客居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0

號4樓之1，統一編號為00000000，下稱福客公司）位在新北

市○○區○○路000○00號倉庫裝修中之水電工程部分（包

括燈具出線、開關、插頭及消防設備等營繕工程，預計工期

為4個月，下稱本案工地水電工程），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

條第3款所稱之雇主。品欣實業社於111年3月底起進場施作

工程，並僱請金勝雄於現場從事水電作業，詎林炎豊原應注

意雇主對於高度在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

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護欄、護

蓋，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

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1

款之災害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

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

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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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而依當時情狀，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上

開情事，使金勝雄於111年6月7日10時45分，在距離1樓地面

3.02公尺之上址1樓夾層從事水電作業時，因林炎豊疏未設

置前開安全設施，致金勝雄作業不慎墜落時，直接面部朝地

墜落至1樓地面，因而頭部挫傷、顱骨骨折、腦實質挫傷性

出血致中樞神經衰竭死亡。

二、案經金勝雄之母曹阿銀、金勝雄之姐金韋衫訴請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炎豊於偵訊中之供述 被告林炎豊坦認死者為其僱用施作

本案工地水電工程之員工，由被告

林炎豊支付薪資給死者之事實。

2 同案被告林鈺容於偵訊中之供

述

品欣實業社實際負責人為被告林炎

豊之事實。

3 同案被告蘇同德於偵訊中之供

述

福客公司將本案工地水電工程交由

品欣實業社施作之事實。

4 證人即現場與死者一起工作之

同事熊長有於偵訊中之證詞

死者當時在閣樓工作，該處沒有護

欄，當下證人熊長有與死者已經完

成工作，死者叫證人熊長有拿打掃

工具上樓，證人熊長有拿工具要上

樓時，就聽到木工人員緊張呼喊

「水電」，證人熊長有走下去時就

發現死者躺在地上之事實。

5 證人即現場施作木材工程之張

水樹於警詢中之證詞

證人張水樹於111年6月7日10時，

發現死者臉朝地臥於案發地之事

實。

6 證人即福客公司工務經理杜慶

昌於偵訊中之證詞

被告林炎豊會依據水電圖面派工至

本案工地施作之事實。

7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

念醫院111年6月7日診斷證明

書

死者於111年6月7日11時28分至醫

院急診救治時，診斷受有嚴重頭部

外傷，到院前已無心跳血壓，經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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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林炎豊所為，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

款規定，致發生同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死亡災害，應依同

法第40條第1項論處之罪嫌。爰請審酌被告林炎豊就本件所

為固有疏失而致本案之死亡事故，造成死者生命殞逝、死者

家屬無法彌補之痛苦，然被告於案發後尚有與死者家屬洽商

和解、且已給付部分和解款項之行為，可見其對於本案事故

非無負責之誠意及態度等情狀，量處適當之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彭馨儀

救無效後，於111年6月7日12時宣

告不治。

8 現場格局圖、現場照片 案發時之現場狀況。

9 本署111年6月8日相驗筆錄、

相驗屍體證明書、檢驗報告

書、111年6月17日相驗筆錄、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1年8月25

日法醫理字第11100043520號

函文所附解剖鑑定書暨鑑定報

告書（法醫研究所〈111〉醫

鑑字第1111101442號）

本件經相驗、解剖後，研判死者之

死亡原因為：甲、中樞神經衰竭；

乙、顱骨骨折、腦實質挫傷性出

血；丙、低處墜落、頭部挫傷。

10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111年1

2月5日新北檢營字第11147706

302號函所附相關資料

⑴品欣實業社負責人涉有違反營造

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條之1、

第19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致發生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死亡

職業災害，涉嫌違反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40條第1項規定。

⑵量測案發地地上1樓夾層至地上1

樓地板高度為3.02公尺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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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安簡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炎豊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6012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炎豊犯過失致死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二第1行「金韋衫」更正為「金韋杉」，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9「解剖鑑定書」更正為「解剖報告書」，及證據部分另補充：被告林炎豊於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本院勞安訴字卷第59頁）、被告之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調偵字卷第17至18頁，本院勞安訴字卷第63頁）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所為，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致發生同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死亡職業災害，而犯同法第40條第1項之罪及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起訴書雖漏未論以刑法第276條規定，惟因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經檢察官當庭補充更正起訴法條，並經本院告知被告變更後之罪名（本院審勞安訴字卷第39頁，勞安訴字卷第58頁），自不生變更起訴法條問題，附此敘明。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過失致死罪處斷。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僱用被害人施作本案工程，本應妥善注意工作場所之安全，避免職業災害發生，卻疏未能依照法令規定設置防護設備或安全措施，致發生被害人死亡之職業災害，所為實值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尚知坦承犯行，並與被害人家屬洽談和解及履行賠償（調偵字卷第17至18頁，本院勞安訴字卷第59、63頁），堪認確有悔意，兼衡被告違背注意義務之程度，暨其智識程度與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又被告雖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然於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惟於本院審理時已坦認犯行，並履行約定賠償金額（調偵字卷第17至18頁，本院勞安訴字卷第63頁），堪認確有悔悟之心，告訴代理人亦同意給予被告緩刑宣告之機會（本院勞安訴字卷第59頁），本院因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與論罪科刑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上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用啟自新。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具狀向本院提出上訴，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彭馨儀提起公訴，檢察官余佳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陳佳妤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應附繕本) 。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自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
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災害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56012號
　　被　　　告　林炎豊　

　　選任辯護人　余昇峯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炎豊係品欣實業社（址設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2樓，商業統一編號為00000000）實際負責人，金勝雄則為品欣實業社僱用之員工。於民國111年3月間，品欣實業社承攬福客居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4樓之1，統一編號為00000000，下稱福客公司）位在新北市○○區○○路000○00號倉庫裝修中之水電工程部分（包括燈具出線、開關、插頭及消防設備等營繕工程，預計工期為4個月，下稱本案工地水電工程），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雇主。品欣實業社於111年3月底起進場施作工程，並僱請金勝雄於現場從事水電作業，詎林炎豊原應注意雇主對於高度在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護欄、護蓋，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而依當時情狀，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上開情事，使金勝雄於111年6月7日10時45分，在距離1樓地面3.02公尺之上址1樓夾層從事水電作業時，因林炎豊疏未設置前開安全設施，致金勝雄作業不慎墜落時，直接面部朝地墜落至1樓地面，因而頭部挫傷、顱骨骨折、腦實質挫傷性出血致中樞神經衰竭死亡。
二、案經金勝雄之母曹阿銀、金勝雄之姐金韋衫訴請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炎豊於偵訊中之供述

		被告林炎豊坦認死者為其僱用施作本案工地水電工程之員工，由被告林炎豊支付薪資給死者之事實。



		2

		同案被告林鈺容於偵訊中之供述

		品欣實業社實際負責人為被告林炎豊之事實。



		3

		同案被告蘇同德於偵訊中之供述

		福客公司將本案工地水電工程交由品欣實業社施作之事實。



		4

		證人即現場與死者一起工作之同事熊長有於偵訊中之證詞

		死者當時在閣樓工作，該處沒有護欄，當下證人熊長有與死者已經完成工作，死者叫證人熊長有拿打掃工具上樓，證人熊長有拿工具要上樓時，就聽到木工人員緊張呼喊「水電」，證人熊長有走下去時就發現死者躺在地上之事實。



		5

		證人即現場施作木材工程之張水樹於警詢中之證詞

		證人張水樹於111年6月7日10時，發現死者臉朝地臥於案發地之事實。



		6

		證人即福客公司工務經理杜慶昌於偵訊中之證詞

		被告林炎豊會依據水電圖面派工至本案工地施作之事實。



		7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111年6月7日診斷證明書

		死者於111年6月7日11時28分至醫院急診救治時，診斷受有嚴重頭部外傷，到院前已無心跳血壓，經急救無效後，於111年6月7日12時宣告不治。



		8

		現場格局圖、現場照片

		案發時之現場狀況。



		9

		本署111年6月8日相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檢驗報告書、111年6月17日相驗筆錄、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1年8月25日法醫理字第11100043520號函文所附解剖鑑定書暨鑑定報告書（法醫研究所〈111〉醫鑑字第1111101442號）

		本件經相驗、解剖後，研判死者之死亡原因為：甲、中樞神經衰竭；乙、顱骨骨折、腦實質挫傷性出血；丙、低處墜落、頭部挫傷。



		10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111年12月5日新北檢營字第11147706302號函所附相關資料

		⑴品欣實業社負責人涉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條之1、第19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致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死亡職業災害，涉嫌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規定。
⑵量測案發地地上1樓夾層至地上1樓地板高度為3.02公尺之事實。







二、核被告林炎豊所為，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致發生同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死亡災害，應依同法第40條第1項論處之罪嫌。爰請審酌被告林炎豊就本件所為固有疏失而致本案之死亡事故，造成死者生命殞逝、死者家屬無法彌補之痛苦，然被告於案發後尚有與死者家屬洽商和解、且已給付部分和解款項之行為，可見其對於本案事故非無負責之誠意及態度等情狀，量處適當之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彭馨儀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安簡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炎豊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56012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

　　主　文

林炎豊犯過失致死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二第1行「金韋

    衫」更正為「金韋杉」，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9「解剖鑑定

    書」更正為「解剖報告書」，及證據部分另補充：被告林炎

    豊於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本院勞安訴字卷第59頁）、被告

    之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調偵字

    卷第17至18頁，本院勞安訴字卷第63頁）外，其餘均引用如

    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所為，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

    致發生同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死亡職業災害，而犯同法第

    40條第1項之罪及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起訴書雖

    漏未論以刑法第276條規定，惟因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

    經檢察官當庭補充更正起訴法條，並經本院告知被告變更後

    之罪名（本院審勞安訴字卷第39頁，勞安訴字卷第58頁），

    自不生變更起訴法條問題，附此敘明。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

    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

    一重之過失致死罪處斷。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

    告僱用被害人施作本案工程，本應妥善注意工作場所之安全

    ，避免職業災害發生，卻疏未能依照法令規定設置防護設備

    或安全措施，致發生被害人死亡之職業災害，所為實值非難

    ；惟念被告犯後尚知坦承犯行，並與被害人家屬洽談和解及

    履行賠償（調偵字卷第17至18頁，本院勞安訴字卷第59、63

    頁），堪認確有悔意，兼衡被告違背注意義務之程度，暨其

    智識程度與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又被告雖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然於執行

    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因一時失

    慮致罹刑典，惟於本院審理時已坦認犯行，並履行約定賠償

    金額（調偵字卷第17至18頁，本院勞安訴字卷第63頁），堪

    認確有悔悟之心，告訴代理人亦同意給予被告緩刑宣告之機

    會（本院勞安訴字卷第59頁），本院因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

    與論罪科刑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上開所

    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

    規定，宣告緩刑2年，用啟自新。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具狀向本院提

    出上訴，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彭馨儀提起公訴，檢察官余佳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陳佳妤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應附繕本) 。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自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

金。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

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1

款之災害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

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

罰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56012號

　　被　　　告　林炎豊　

　　選任辯護人　余昇峯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

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炎豊係品欣實業社（址設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2樓，

    商業統一編號為00000000）實際負責人，金勝雄則為品欣實

    業社僱用之員工。於民國111年3月間，品欣實業社承攬福客

    居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4樓之1，

    統一編號為00000000，下稱福客公司）位在新北市○○區○○路

    000○00號倉庫裝修中之水電工程部分（包括燈具出線、開關

    、插頭及消防設備等營繕工程，預計工期為4個月，下稱本

    案工地水電工程），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雇

    主。品欣實業社於111年3月底起進場施作工程，並僱請金勝

    雄於現場從事水電作業，詎林炎豊原應注意雇主對於高度在

    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勞工有遭受墜落危

    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護欄、護蓋，或使勞工使用安

    全帶等防止因墜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而依當時情狀

    ，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上開情事，使金勝雄於

    111年6月7日10時45分，在距離1樓地面3.02公尺之上址1樓

    夾層從事水電作業時，因林炎豊疏未設置前開安全設施，致

    金勝雄作業不慎墜落時，直接面部朝地墜落至1樓地面，因

    而頭部挫傷、顱骨骨折、腦實質挫傷性出血致中樞神經衰竭

    死亡。

二、案經金勝雄之母曹阿銀、金勝雄之姐金韋衫訴請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炎豊於偵訊中之供述 被告林炎豊坦認死者為其僱用施作本案工地水電工程之員工，由被告林炎豊支付薪資給死者之事實。 2 同案被告林鈺容於偵訊中之供述 品欣實業社實際負責人為被告林炎豊之事實。 3 同案被告蘇同德於偵訊中之供述 福客公司將本案工地水電工程交由品欣實業社施作之事實。 4 證人即現場與死者一起工作之同事熊長有於偵訊中之證詞 死者當時在閣樓工作，該處沒有護欄，當下證人熊長有與死者已經完成工作，死者叫證人熊長有拿打掃工具上樓，證人熊長有拿工具要上樓時，就聽到木工人員緊張呼喊「水電」，證人熊長有走下去時就發現死者躺在地上之事實。 5 證人即現場施作木材工程之張水樹於警詢中之證詞 證人張水樹於111年6月7日10時，發現死者臉朝地臥於案發地之事實。 6 證人即福客公司工務經理杜慶昌於偵訊中之證詞 被告林炎豊會依據水電圖面派工至本案工地施作之事實。 7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111年6月7日診斷證明書 死者於111年6月7日11時28分至醫院急診救治時，診斷受有嚴重頭部外傷，到院前已無心跳血壓，經急救無效後，於111年6月7日12時宣告不治。 8 現場格局圖、現場照片 案發時之現場狀況。 9 本署111年6月8日相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檢驗報告書、111年6月17日相驗筆錄、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1年8月25日法醫理字第11100043520號函文所附解剖鑑定書暨鑑定報告書（法醫研究所〈111〉醫鑑字第1111101442號） 本件經相驗、解剖後，研判死者之死亡原因為：甲、中樞神經衰竭；乙、顱骨骨折、腦實質挫傷性出血；丙、低處墜落、頭部挫傷。 10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111年12月5日新北檢營字第11147706302號函所附相關資料 ⑴品欣實業社負責人涉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條之1、第19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致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死亡職業災害，涉嫌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規定。 ⑵量測案發地地上1樓夾層至地上1樓地板高度為3.02公尺之事實。 

二、核被告林炎豊所為，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

    款規定，致發生同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死亡災害，應依同

    法第40條第1項論處之罪嫌。爰請審酌被告林炎豊就本件所

    為固有疏失而致本案之死亡事故，造成死者生命殞逝、死者

    家屬無法彌補之痛苦，然被告於案發後尚有與死者家屬洽商

    和解、且已給付部分和解款項之行為，可見其對於本案事故

    非無負責之誠意及態度等情狀，量處適當之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彭馨儀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安簡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炎豊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6012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炎豊犯過失致死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二第1行「金韋衫」更正為「金韋杉」，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9「解剖鑑定書」更正為「解剖報告書」，及證據部分另補充：被告林炎豊於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本院勞安訴字卷第59頁）、被告之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調偵字卷第17至18頁，本院勞安訴字卷第63頁）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所為，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致發生同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死亡職業災害，而犯同法第40條第1項之罪及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起訴書雖漏未論以刑法第276條規定，惟因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經檢察官當庭補充更正起訴法條，並經本院告知被告變更後之罪名（本院審勞安訴字卷第39頁，勞安訴字卷第58頁），自不生變更起訴法條問題，附此敘明。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過失致死罪處斷。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僱用被害人施作本案工程，本應妥善注意工作場所之安全，避免職業災害發生，卻疏未能依照法令規定設置防護設備或安全措施，致發生被害人死亡之職業災害，所為實值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尚知坦承犯行，並與被害人家屬洽談和解及履行賠償（調偵字卷第17至18頁，本院勞安訴字卷第59、63頁），堪認確有悔意，兼衡被告違背注意義務之程度，暨其智識程度與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又被告雖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然於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惟於本院審理時已坦認犯行，並履行約定賠償金額（調偵字卷第17至18頁，本院勞安訴字卷第63頁），堪認確有悔悟之心，告訴代理人亦同意給予被告緩刑宣告之機會（本院勞安訴字卷第59頁），本院因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與論罪科刑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上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用啟自新。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具狀向本院提出上訴，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彭馨儀提起公訴，檢察官余佳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陳佳妤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應附繕本) 。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自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
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災害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56012號
　　被　　　告　林炎豊　

　　選任辯護人　余昇峯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炎豊係品欣實業社（址設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2樓，商業統一編號為00000000）實際負責人，金勝雄則為品欣實業社僱用之員工。於民國111年3月間，品欣實業社承攬福客居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4樓之1，統一編號為00000000，下稱福客公司）位在新北市○○區○○路000○00號倉庫裝修中之水電工程部分（包括燈具出線、開關、插頭及消防設備等營繕工程，預計工期為4個月，下稱本案工地水電工程），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雇主。品欣實業社於111年3月底起進場施作工程，並僱請金勝雄於現場從事水電作業，詎林炎豊原應注意雇主對於高度在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護欄、護蓋，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而依當時情狀，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上開情事，使金勝雄於111年6月7日10時45分，在距離1樓地面3.02公尺之上址1樓夾層從事水電作業時，因林炎豊疏未設置前開安全設施，致金勝雄作業不慎墜落時，直接面部朝地墜落至1樓地面，因而頭部挫傷、顱骨骨折、腦實質挫傷性出血致中樞神經衰竭死亡。
二、案經金勝雄之母曹阿銀、金勝雄之姐金韋衫訴請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炎豊於偵訊中之供述

		被告林炎豊坦認死者為其僱用施作本案工地水電工程之員工，由被告林炎豊支付薪資給死者之事實。



		2

		同案被告林鈺容於偵訊中之供述

		品欣實業社實際負責人為被告林炎豊之事實。



		3

		同案被告蘇同德於偵訊中之供述

		福客公司將本案工地水電工程交由品欣實業社施作之事實。



		4

		證人即現場與死者一起工作之同事熊長有於偵訊中之證詞

		死者當時在閣樓工作，該處沒有護欄，當下證人熊長有與死者已經完成工作，死者叫證人熊長有拿打掃工具上樓，證人熊長有拿工具要上樓時，就聽到木工人員緊張呼喊「水電」，證人熊長有走下去時就發現死者躺在地上之事實。



		5

		證人即現場施作木材工程之張水樹於警詢中之證詞

		證人張水樹於111年6月7日10時，發現死者臉朝地臥於案發地之事實。



		6

		證人即福客公司工務經理杜慶昌於偵訊中之證詞

		被告林炎豊會依據水電圖面派工至本案工地施作之事實。



		7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111年6月7日診斷證明書

		死者於111年6月7日11時28分至醫院急診救治時，診斷受有嚴重頭部外傷，到院前已無心跳血壓，經急救無效後，於111年6月7日12時宣告不治。



		8

		現場格局圖、現場照片

		案發時之現場狀況。



		9

		本署111年6月8日相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檢驗報告書、111年6月17日相驗筆錄、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1年8月25日法醫理字第11100043520號函文所附解剖鑑定書暨鑑定報告書（法醫研究所〈111〉醫鑑字第1111101442號）

		本件經相驗、解剖後，研判死者之死亡原因為：甲、中樞神經衰竭；乙、顱骨骨折、腦實質挫傷性出血；丙、低處墜落、頭部挫傷。



		10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111年12月5日新北檢營字第11147706302號函所附相關資料

		⑴品欣實業社負責人涉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條之1、第19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致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死亡職業災害，涉嫌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規定。
⑵量測案發地地上1樓夾層至地上1樓地板高度為3.02公尺之事實。







二、核被告林炎豊所為，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致發生同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死亡災害，應依同法第40條第1項論處之罪嫌。爰請審酌被告林炎豊就本件所為固有疏失而致本案之死亡事故，造成死者生命殞逝、死者家屬無法彌補之痛苦，然被告於案發後尚有與死者家屬洽商和解、且已給付部分和解款項之行為，可見其對於本案事故非無負責之誠意及態度等情狀，量處適當之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彭馨儀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安簡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炎豊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6012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炎豊犯過失致死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二第1行「金韋衫」更正為「金韋杉」，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9「解剖鑑定書」更正為「解剖報告書」，及證據部分另補充：被告林炎豊於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本院勞安訴字卷第59頁）、被告之中國信託銀行匯款申請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調偵字卷第17至18頁，本院勞安訴字卷第63頁）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所為，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致發生同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死亡職業災害，而犯同法第40條第1項之罪及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起訴書雖漏未論以刑法第276條規定，惟因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經檢察官當庭補充更正起訴法條，並經本院告知被告變更後之罪名（本院審勞安訴字卷第39頁，勞安訴字卷第58頁），自不生變更起訴法條問題，附此敘明。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過失致死罪處斷。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僱用被害人施作本案工程，本應妥善注意工作場所之安全，避免職業災害發生，卻疏未能依照法令規定設置防護設備或安全措施，致發生被害人死亡之職業災害，所為實值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尚知坦承犯行，並與被害人家屬洽談和解及履行賠償（調偵字卷第17至18頁，本院勞安訴字卷第59、63頁），堪認確有悔意，兼衡被告違背注意義務之程度，暨其智識程度與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又被告雖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然於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惟於本院審理時已坦認犯行，並履行約定賠償金額（調偵字卷第17至18頁，本院勞安訴字卷第63頁），堪認確有悔悟之心，告訴代理人亦同意給予被告緩刑宣告之機會（本院勞安訴字卷第59頁），本院因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與論罪科刑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上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用啟自新。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具狀向本院提出上訴，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彭馨儀提起公訴，檢察官余佳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陳佳妤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應附繕本) 。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自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

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災害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56012號

　　被　　　告　林炎豊　　　選任辯護人　余昇峯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炎豊係品欣實業社（址設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2樓，商業統一編號為00000000）實際負責人，金勝雄則為品欣實業社僱用之員工。於民國111年3月間，品欣實業社承攬福客居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4樓之1，統一編號為00000000，下稱福客公司）位在新北市○○區○○路000○00號倉庫裝修中之水電工程部分（包括燈具出線、開關、插頭及消防設備等營繕工程，預計工期為4個月，下稱本案工地水電工程），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雇主。品欣實業社於111年3月底起進場施作工程，並僱請金勝雄於現場從事水電作業，詎林炎豊原應注意雇主對於高度在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護欄、護蓋，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而依當時情狀，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上開情事，使金勝雄於111年6月7日10時45分，在距離1樓地面3.02公尺之上址1樓夾層從事水電作業時，因林炎豊疏未設置前開安全設施，致金勝雄作業不慎墜落時，直接面部朝地墜落至1樓地面，因而頭部挫傷、顱骨骨折、腦實質挫傷性出血致中樞神經衰竭死亡。

二、案經金勝雄之母曹阿銀、金勝雄之姐金韋衫訴請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炎豊於偵訊中之供述 被告林炎豊坦認死者為其僱用施作本案工地水電工程之員工，由被告林炎豊支付薪資給死者之事實。 2 同案被告林鈺容於偵訊中之供述 品欣實業社實際負責人為被告林炎豊之事實。 3 同案被告蘇同德於偵訊中之供述 福客公司將本案工地水電工程交由品欣實業社施作之事實。 4 證人即現場與死者一起工作之同事熊長有於偵訊中之證詞 死者當時在閣樓工作，該處沒有護欄，當下證人熊長有與死者已經完成工作，死者叫證人熊長有拿打掃工具上樓，證人熊長有拿工具要上樓時，就聽到木工人員緊張呼喊「水電」，證人熊長有走下去時就發現死者躺在地上之事實。 5 證人即現場施作木材工程之張水樹於警詢中之證詞 證人張水樹於111年6月7日10時，發現死者臉朝地臥於案發地之事實。 6 證人即福客公司工務經理杜慶昌於偵訊中之證詞 被告林炎豊會依據水電圖面派工至本案工地施作之事實。 7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111年6月7日診斷證明書 死者於111年6月7日11時28分至醫院急診救治時，診斷受有嚴重頭部外傷，到院前已無心跳血壓，經急救無效後，於111年6月7日12時宣告不治。 8 現場格局圖、現場照片 案發時之現場狀況。 9 本署111年6月8日相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檢驗報告書、111年6月17日相驗筆錄、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1年8月25日法醫理字第11100043520號函文所附解剖鑑定書暨鑑定報告書（法醫研究所〈111〉醫鑑字第1111101442號） 本件經相驗、解剖後，研判死者之死亡原因為：甲、中樞神經衰竭；乙、顱骨骨折、腦實質挫傷性出血；丙、低處墜落、頭部挫傷。 10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111年12月5日新北檢營字第11147706302號函所附相關資料 ⑴品欣實業社負責人涉有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條之1、第19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致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死亡職業災害，涉嫌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規定。 ⑵量測案發地地上1樓夾層至地上1樓地板高度為3.02公尺之事實。 

二、核被告林炎豊所為，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致發生同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死亡災害，應依同法第40條第1項論處之罪嫌。爰請審酌被告林炎豊就本件所為固有疏失而致本案之死亡事故，造成死者生命殞逝、死者家屬無法彌補之痛苦，然被告於案發後尚有與死者家屬洽商和解、且已給付部分和解款項之行為，可見其對於本案事故非無負責之誠意及態度等情狀，量處適當之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彭馨儀



　　　　　　　　　　　　　　　　　　



